
东 莞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东自然资规划改复〔2023〕36号

关于东莞市道滘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
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置换方案（大罗沙

连片“工改工”项目）的批复

市自然资源局道滘分局：

《关于申报东莞市道滘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置换方案（大罗沙连片“工改工”项目）的请

示》收悉。根据《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规定》（粤

府办〔2013〕3号）和《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规定〉、〈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

管理规定〉相关配套文件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3〕83

号），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东莞市道滘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置换方案（大罗沙连片“工改工”项目），并

请你分局严格按该方案进行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交通水利用地

规模的置换。

二、本方案拟使用道滘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2—

年）划定的 2.6654 公顷交通水利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置换

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调入地块原划定为交通水利用地及其他建

设用地规模，位于道滘镇大罗沙村，现状为建设用地、农用地和

未利用地。为实现建设用地规模平衡，相应调出 2.6654 公顷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调出地块位于道滘镇昌平村、大岭丫村、大罗

沙村和九曲村，现状为农用地和未利用地。

三、请你分局在本批复下发 20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做好成

果公告及备案工作，并同步更新镇级规划数据库。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 6月 20日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2023-06-26T09:22:11+0800




